
審計機關原始憑證審核方式

變革之探討
審計法修正案已奉　總統公布施行，其中部分條文之修正（刪除），攸關各機關原始憑證送審方式

之改變，特予探討。

　周 怡（審計部審計兼副廳長）

壹、前言

審計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業奉　總統於 104 年 6 月 17 日

公布施行。審計法為審計機關

行使職權所依據之主要法規，

自 61 年 5 月 1 日修正以來，除

87 年 11 月 11 日配合政府採購

法制定公布，修正第 59 條及第

82 條條文外，迄今 40 餘年來，

並未大幅檢討修正。嗣審計部

鑑於政府審計工作重點已由傳

統之「合法性審計」，拓展

至更具附加價值且攸關人民生

活之「績效性審計」，為符合

審計業務實況及國際潮流，謀

求審計資源配置效益極大化，

發揮政府審計積極功能，爰於

104 年 3 月 24 日研提審計法部

分條文修正案，陳報監察院核

轉立法院審議。揆諸本次修正

重點，其中修正第 36 條及刪除

第 44 條條文，攸關各機關原始

憑證送審方式之改變，爰就我

國政府審計原始憑證送審制度

之演進、變革及影響等，簡要

探討如后。

貳、原始憑證送審制

度之演進

我國政府審計制度建立之

初，係以監督政府財務收支，

為政府審計之 大目的，爰於

民國初年即訂定各機關支出憑

證送審制度。茲將歷年原始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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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送審規定情形，按不同時期

分別說明如次：

一、民國初年北京政府時

期

民國元年 9 月中央政府

設立審計處，並於各省設置審

計分處，掌理政府機關審計事

務。在審計處成立之初，奉臨

時大總統命令公布「暫行審計

規則」，嗣頒布審計條例，審

計範圍不僅及於中央各官署，

且各省地方官署之支付預算及

請款憑單，均應送審計機關備

查。3 年 6 月審計處改設審計

院，並於同年 10 月 3 日公布審

計法，審計條例即行廢止，依

當時審計法第 5 條規定，各官

署每月經過後，應編造上月支

出計算書，連同憑證單據送審

計院審查。顯見民國初年相關

審計法規，對於原始憑證送審

制度已有所規範。

二、國民政府軍政及訓政

時期

民國 14 年 7 月國民政府

在廣州成立，同年 8 月設立監

察院，同年 11 月 28 日公布審

計法計 17 條；16 年國民政府

奠都南京，17 年為整理財政，

於 7 月另設審計院，並修正公

布審計法；18 年中央政府試行

五權之治，監察院設審計部，

行使審計職權，嗣 27 年國民政

府修正公布審計法計 56 條，較

諸原法僅 17 條增加甚多，無論

審計機關組織，審計範圍，審

計職權行使之方式等，已初具

現行審計法之規範。在此時期，

國家局勢雖動盪不安，國民政

府仍體認審計機關對於財政監

督之重要性，故審計機關之組

織雖迭有變動，歷次審計法之

修正公布，均使法規內容更趨

完備，其中關於各機關每月編

造上月收支計算書連同憑證單

據，送審計機關審查之規定，

並無大幅變動。顯示當時政府

審計之功能重在合法性審計，

目的在於防弊，冀藉由審計工

作，揭發錯誤及弊端。

三、政府遷臺後

民 國 36 年 12 月 25 日 憲

法施行，依憲法第 90 條規定，

監察院為國家 高監察機關；

復依監察院組織法第 4 條及第

5 條規定，監察院設審計部，

審計長綜理審計部事務。嗣 39

年修正公布審計法第 36 條規

定，送審機關應編製會計報告，

連同收支憑證，送該管審計機

關或駐審人員審核。61 年 5 月

1 日再次修正公布審計法第 36

條：「各機關或各種基金，應

照會計法及會計制度之規定，

編製會計報告，連同原始憑證，

依限送該管審計機關審核。」

及第 44 條：「各送審機關編送

會計報告時，如有特殊情形，

經審計機關之同意，得免附送

有關憑證。」並沿用至今。

參、審計法第 3 6 條

修正之緣由

審 計 法 第 36 條 於 61 年

5 月 1 日修正後，各機關或各

種基金須依限編製會計報告連

同原始憑證送審計機關審核。

審計部為因應原始憑證書面審

核需要，歷年來經多次檢討修

正內部規章，建構審計作業指

引等，期以風險導向進行系統

性評估，於會計年度開始，審

慎規劃審核各機關送審原始憑

證之詳簡範圍，以簡化審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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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然隨著國民經濟發展及政

府收支擴張，各級政府預算規

模逐年擴大，以中央政府為例，

103 年度歲入及歲出預算數 3

兆 6,233 億餘元，較 61 年度之

811 億餘元，大幅成長 44 倍，

審計機關須進一步調整原始憑

證之審核方式，方能使有限之

審計資源發揮更大之效能。審

計部為持續提升審計工作效

率，乃於 104 年研議審計法第

36 條之修正方向，在考量各項

因素後，修正為：「各機關或

各種基金，應依會計法及會計

制度之規定，編製會計報告連

同相關資訊檔案，依限送該管

審計機關審核；審計機關並得

通知其檢送原始憑證或有關資

料。」並刪除第 44 條條文。茲

將修正緣由，臚述如次：

一、各機關內部審核及內

部控制制度已日趨完

備

會計法於 61 年 4 月 15 日

修正增列「內部審核」專章，

施行以來，各機關內部審核已

趨健全；另行政院於 99 年底成

立跨部會之內部控制推動及督

導小組，並陸續頒行相關內部

控制規範及主計、出納等業務

之共通性作業範例，要求各機

關建構預算收支相關作業流程

及控管機制，建立內部控制正

確觀念與推動內部控制工作指

引，並督促各機關滾動檢討強

化內部控制，及分階段推動簽

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等，已

持續完備政府內部控制制度整

體架構；各機關內部審核人員

應依法審核原始憑證之合法性，

並妥慎執行相關內部控制作業。

政府現行法規制度及內部控制

架構，已能就各機關原始憑證

之真實性提供一定程度之確信。

二、借鑒先進國家政府審

計之發展趨勢

績效審計的推動，已成

為各國審計機關提供政府加值

服務及增進人民福祉的重要工

作，各先進國家之審計機關，

均將大部分審計人力及相關資

源投注於績效審計工作，且原

始憑證多以不送審為原則，必

要時始通知送審，如美國於

1950 年代頒布「預算及會計程

序法」，賦予各機關審核憑證

之責，聯邦審計署（GAO）則

致力於辦理績效審計工作，政

府審計實務已朝向更為關注政

府效能之績效面向發展。近年

來審計部體認此一發展趨勢，

已逐年增加績效審計工作之比

重，並持續提升其深度及廣度。

三、充分運用資訊科技，

精進原始憑證之審核

效率及品質

鑑於政府機關歲計會計事

務，多已運用電腦資訊系統取

代傳統人工作業，為順應審計

環境之變遷及契合審核實務，

審計機關應以更為經濟且有效

之方式監督政府財務收支。經

考量風險因素，規劃運用各機

關電腦資訊系統收支資料辦理

查核，並得通知各該機關檢送

原始憑證或有關資料，以簡化

行政程序及增進審計資源之有

效配置，並精進原始憑證之審

核效率及品質。

肆、原始憑證送審方

式變革之影響

審計法第 36 條修正及第

44 條刪除後，因涉及各機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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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憑證送審及審計機關審核方

式之變更，茲分別就可能之影

響及因應措施，研析如次：

一、審計機關部分

（一）研訂「資訊檔案」之內

涵，俾利各機關依循

審計法第 36 條修正後，

規定各機關或各種基金，應

依會計法及會計制度之規

定，編製會計報告連同相關

「資訊檔案」，依限送該管

審計機關審核。另立法院財

政委員會於 104 年 5 月 18 日

審議「審計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作成附帶決議：「依

審計法修正條文第 36 條規定

各機關或各基金編製會計報

告連同相關資訊檔案部分，

行政院主計總處應會同審計

部逐步推動各機關相關資訊

檔案。」有關「資訊檔案」

之內涵，須考量審計機關審

核會計報告之需要、各機關

資訊系統可產出及資訊科技

發展等因素，妥為規範，俾

各機關有所依循；另過渡時

期各機關如因資訊系統未及

整備或其他特殊原因，無法

提供「資訊檔案」之全部或

一部，亦宜研議適當機制，

由機關敘明理由，向該管審

計機關提出申請。

（二）各機關委託或補助經費

原始憑證之流向，須協

調建立管控機制，以利

後續辦理審核及委託審

計事宜

各機關委託或補助其

他機關或學校團體辦理之經

費，如有特殊情形，依審計

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報

經該管審計機關同意，得免

附送有關憑證。在審計法第

36 條修正及第 44 條刪除後，

上開施行細則規定已無法源

依據，審計部將儘速配合修

正。是以，各機關就委託、

補助其他機關或學校團體辦

理或合辦之經費，相關原始

憑證是否留存本機關，係由

各機關自行依權責處理。至

各機關相關憑證倘決定留存

地方政府或其他公務機關，

因相關審計事務，尚須依審

計法第 8 條規定辦理審計機

關間之委託審計，為便於審

計機關能掌握原始憑證流向

之資訊，須洽商行政院主計

總處配合研議因應措施，以

強化管控機制，俾利後續辦

理審核及委託審計事宜。

（三）開發審計應用資訊系

統，以輔助查核

審計法第 36 條修正後，

各機關或各種基金應依限編

製會計報告連同資訊檔案送

審計機關審核。各機關附送

之資訊檔案，係由其歲計會

計管理資訊系統或相關資訊

系統產製。以中央政府為例，

各機關會計事務處理，係使

用行政院主計總處開發之政

府歲計會計管理資訊系統

（簡稱 GBA 系統），審計部

爰成立專案小組，研析應用

GBA 系統相關功能及檔案，

自行開發應用系統，主要功

能包括：基本資料、資料匯

入、預算執行、資料分析及

管理等，並設計查核程式，

藉由各機關提供 GBA 系統

轉出之資訊檔案，透過篩選、

比較及分析等程序，作分析

性複核與研析，瞭解有無收

支異常情事，以作為審計機

關辦理就地查核時抽核受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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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原始憑證，及主動通知

各機關檢送原始憑證或有關

資料之參據（附圖）。

（四）建立標準化作業流程，

發展查核指引，俾利審

計人員參據

審計法第 36 條修正後，

會計月報及原始憑證之審核

工作，須充分運用資訊系統

及電腦輔助審計技術，審核

方式與傳統書面審核已略有

不同。為使審計人員能瞭解

並使用相關資訊系統，將發

展查核作業指引，建立標準

化作業流程，期透過強化資

訊技術功能之運用，簡化例

行性審計工作，使新進及職

務調動人員可由作業指引快

速熟悉查核程序，有效提升

審計效能。

二、行政機關部分

（一）各機關宜妥為整備資訊

檔案，以利後續作業順

利推動

目前中央及地方政府各

機關會計事務處理，係分別

使用行政院主計總處開發之

「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系統」

（GBA 系統）及「縣市預算

會計暨財政資訊系統」，另

有部分縣市係自行開發系統。

各機關須依據審計部所定「資

訊檔案」之內涵，每月隨同

會計報告檢附相關資訊檔案。

以中央政府為例，104 年度由

該管審計機關視審核需要，

通知個別機關傳送或附送資

訊檔案；自 105 年度起，各

機關除經審計部核准者外，

應於編送會計報告送審計部

時，併同將 GBA 系統內之

總分類帳、明細分類帳、付

款憑單、轉帳憑單等資訊檔

案傳送至指定之檔案伺服器

或附送。故各機關宜預為整

備資訊檔案，並配合辦理，

以利後續作業順利推動。

（二）建立原始憑證留存受補

（捐）助機關單位之控

管機制

審計法修正案於 104 年

6 月 17 日公布施行後，審計

部旋於同年 6 月 29 日通函各

憑證送審機關，有關 104 年

度原始憑證仍依審計法第 36

條後段規定，連同會計報告

送審計機關審核，以維持全

年度原始憑證之完整性；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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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審計部。



審計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

已無法源依據，各機關無須

向審計機關提出申請委託或

補助經費之憑證免附送審。

惟各機關就委託、補助其他

機關或學校團體辦理或合辦

之經費，如經決定原始憑證

有留存委辦、受補助或合辦

機關（學校團體）之必要者，

宜建立原始憑證未留存本機

關之控管機制，並要求憑證

留存機關（學校團體）妥善

保存，以備查核。

（三）規劃原始憑證儲存空

間，健全憑證管理機制

各機關原始憑證之整

理、保管及儲存，會計法第

70 條第 1 項及第 10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已有規範。有

關原始憑證之保存，會計憑

證等檔案之保管，及會計檔

案遺失、損毀之處理程序等，

並未因審計法第 36 條修正，

憑證送審方式調整而有所改

變。惟在修法後，各機關原

始憑證由其自行保管，須經

一定保存年限，依會計法第

84 條規定經該管上級機關與

該管審計機關同意後，始得

銷毀；又審計機關鑑於審計

法第 27 條再審查之需要，於

機關申請年度原始憑證銷毀

時，多以該年度總決算 終

審定數額表公告日起算保存

10 年，始同意銷毀。基此，

各機關針對憑證長期保存之

需要，宜妥為規劃儲存空間

之適足性，及健全憑證之管

理機制，俾妥善保管憑證。

（四）部分作業規定宜配合修

正

審計法第 36 條修正後，

部分作業規定與上開條文欠

合者，如：「中央政府各機

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第

8 點規定：「...。但有特殊

情形，須由受補（捐）助對

象留存前開原始憑證者，各

機關應報經審計機關同意，

得憑領據結報，免附送有關

憑證。」；中央政府總決算

編製作業手冊乙、決算書表

之格式 30：「說明 6.... 支出

憑證未送審（未經審計部同

意）、原始憑證免送審且未

辦理就地查核等原因 ...」及

格式 31：「說明 4. 原始憑證

未送審，即先以領據列報者，

請於備註欄註明審計部核准

文號。」等，均係依據修正

前條文規定予以規範，宜配

合檢討修正。

伍、結語

我國原始憑證送審制度創

始於民國初年，並明定於相關

審計法規，然以民國初創，政

局未能安定，審計建制難以穩

固，審計機關組織屢有更迭，

審計法規亦歷經多次修正，惟

憑證送審制度之規範並無大幅

變動，並沿用至今。而政府審

計之目的早期重在監督機關財

務收支，隨著政府規制日趨完

備與實際業務需要，審計部為

持續提升審核效能，使有限審

計資源發揮更大效用，修正審

計法第 36 條並刪除第 44 條條

文，改變各機關憑證送審及審

計機關憑證審核之方式，這是

一個劃時代的制度變革，審計

機關及各機關對於此一變革可

能造成的影響，允宜協力妥為

因應，及強化溝通與宣導，期

能適應新興規制，俾使新舊制

度能順利銜接，並推動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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